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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岗位设置变更方案

按照中共天津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、中共天津市教育工作委员会、天

津市教育委员会、天津市财政局、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在

市属部分高职院校实行人员总量管理的通知》（津党编发[2020]322 号）文

件，根据人事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印发高等学校、义务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

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

[2007]59 号）和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天津市事业单位

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津党办发[2008]2 号）和市教委、市人

事局《关于印发天津市高等学校、义务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等教育事

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津教委人[2008]18 号）等

有关政策文件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岗位设置方案变更如下：

一、岗位变更原因

根据中共天津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、中共天津市教育工作委员会、天

津市教育委员会、天津市财政局、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在

市属部分高职院校实行人员总量管理的通知》（津党编发[2020]322 号）文

件规定：市属 16 所高职院校实行人员总量管理，人员总量以折合在校生

数为基本参数，按照一定的生师比（折合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数之比）和

专任教师结构比例核定，生师比参照教育部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核

定，具体为：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 17:1，核定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

人员总量为 975 名。

二、岗位变更内容

根据中共天津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、中共天津市教育工作委员会、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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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市教育委员会、天津市财政局、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在

市属部分高职院校实行人员总量管理的通知》（津党编发[2020]322 号）文

件规定：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由事业编制485名变更为人员总量975名，

因此本单位岗位总量为 975 名，拟设置岗位总量 975 个。本单位为以专业

技术提供社会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，因此，主岗位为专业技术岗位，故管

理岗位 185 个，占岗位总量的 19%；专业技术岗位 780 个，占岗位总量的

80%；工勤技能岗位 10个，占人员总量的 1%。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，本单

位现有事业编制人员 388 人，其中：管理岗位 65个，占岗位总量的 17%；

（管理岗中兼任专业技术岗位的有 40个）；专业技术岗位 313 个，占岗位

总量的 81%；工勤技能岗位 10个，占岗位总量的 3%。

（一）管理岗位设置变更情况

按照天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《关于天津轻工职业学院有关机构编制问

题的批复》（津编办发[2016]212 号）文件，核定本单位处级领导职数 2

正 5副，为正处级单位。

此次设岗，五级管理岗位 2 个，六级管理岗位 5 个，七级管理岗位 33

个，八级管理岗位 57个，九级管理岗位 87个，十级管理岗位 1个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变更情况

根据市教委、市人事局《关于印发天津市高等学校、义务教育学校、

中等职业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津

教委人[2008]18 号）、市人事局、市教委《转发人事部、教育部关于高等

学校、义务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等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

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津人[2007]58 号）和市人事局、市教委《关于修订印

发〈天津市成人高等学校教师岗位职务设置及结构比例的意见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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